

附件2

承 诺 书

为传承弘扬革命老区“拥军优属、拥政爱民”光荣传统，贯彻落实《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》《退役军人保障法》，全面推进社会化拥军工作，深化“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，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”实践活动，我企业（门店）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优先优惠优待服务对象主动出示有效证件时，我企业（门店）将热情接待，并明确告知可享受的优待项目。
二、自行制定优先优惠优待服务承诺，优先优惠优待服务条款在收银台等明显位置张贴。

三、保证工作人员知晓承诺并落实，且承诺的优惠服务项目是在普惠的基础上额外给予优惠。

四、坚决杜绝打着“拥军惠军”旗号作虚假宣传。

五、严格落实军地交往纪律规定和安全保密要求。
六、如违背承诺或损害拥军企业（门店）形象，经指出后仍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，愿意主动退出。
特此承诺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承诺单位（个人）：

（盖章）
年　月  日


